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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消防救援总队水上支队政府专职消防员招录计划表

	单位：天津市消防救援总队水上支队
	
	
	
	

	招录岗位
	招录人数
	报名条件
	咨询电话

	岗位
	简介
	
	专业
	学历
	其他
	

	灭火救援员
	（一）了解辖区交通道路、消防水源、重点单位等基本情况；

（二）保持个人防护装备和分管装备完整好用，熟悉装备性能，熟练操作使用；

（三）掌握辖区主要灾害事故处置的行动要求、安全注意事项，熟悉灭火救援预案中本岗位的主要任务；

（四）掌握相关建筑消防设施的实战应用方法；

（五）积极参加教育、学习、训练活动，具备应有的火灾扑救和应急救援业务技能，入职培训后取得相应等级的消防员职业技能鉴定资格证书；

（六）严格执行值班备勤制度和执勤战斗条令，在做好安全防护的前提下，完成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
	65
	不限
	高中及以上学历
	年龄18至30周岁之间（1996年4月9日至2008年4月9日之间出生），同等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含研究生培养单位）招生统一考试并取得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和相应学位毕业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退役军人、退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的优秀消防员和其他具有消防救援相关工作经历和资质的、持有无人机驾驶证者优先录用。
	022-84906800

	消防车驾驶员
	（一）熟练掌握驾驶技术，掌握所驾车辆构造及车载固定装备的技术性能和安全操作方法，能排除一般故障；

（二）负责车辆和车载固定灭火救援设备的维护保养，每天早、晚和交接班时对车辆性能进行检查，及时补充车辆的油、水、电、气、灭火剂，保持车况处于良好战备状态；

（三）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单位车辆管理规定，严格执行车辆安全操作规程，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文明驾驶、规范行车，确保行车安全；

（四）熟悉辖区及周边交通道路、消防水源、防消联勤联动单位和消防重点单位等有关情况。
	30
	不限
	高中及以上学历
	年龄25至35周岁之间（1991年4月9日至2001年4月9日之间出生），同等条件下，持有A1、A2驾驶证或从事过消防车驾驶工作者、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退役军人、退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的优秀消防员优先录用。
	022-84906800


